大會提案

(一)案由：通過本會101年度收支決算表、現金出納表、財產目錄、基金收支表及資產負債表（如附件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）。

    說明：本案業經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，提請會員大會通過後報主管機關核備。
    決議：

(二)案由：通過本會102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（如附件六、七）。

    說明：本案業經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，提請會員大會通過後報主管機關核備。
    決議：

(三)案由：通過本會103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（如附件八、九）。

    說明：本案業經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，提請會員大會通過後報主管機關核備。
    決議：
（四）案由：通過本會章程第36條條文追認案。

     說明：1.本案經上次大會通過變更章程第5條、第7條、第8條、第17條、第25條、第26條、第27條及第30條條文，並經內政部101年12月25日台內社字第1010398946號函准予備查在案；故章程第36條即需隨其他條文變更而變更之。

           2.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（如附件十）。
     決議：

(五)案由：擬修訂本會章程第九條條文，提請討論案。

    說明：檢附相關條文修正對照表（如附件十一）。

    決議：

